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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字第 10387號聲請案不受理決議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詹森林大法官加入壹與貳部分 

 

本件係監察院於 100 年 5 月 19 日以該院院台交字第

1002530143號函，以「本院調查『臺北捷運文湖線營運後，

因訊號異常及設備故障情形頻繁，危及旅客權益及大眾運輸

安全』案（下稱『文湖線案』）及『臺北市政府疑未依規定，

處理馬前市長特別費核銷作業』案，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第 1項、憲法第 97條第 2項、憲法第 95條及第 96條所

賦予本院之監察權，是否因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7項、憲

法第 52 條之總統刑事豁免權規定，致生本院因調查案件需

要約詢、諮詢馬前市長等監察職權因而受影響？茲生疑義，

有請求闡明之必要，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聲請本院解釋。 

壹、其簡要事實為： 

一、監察院主張，其依憲法第 95條等所賦予之監察權，

得行使職權，就時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前擔任臺北市市長任內

之「臺北捷運文湖線案」（下稱案一），暨「馬前市長特別費

核銷案」（下稱案二）為調查，並因調查案件需要約詢馬前市

長即時任馬總統，而因此衍生其監察職權之行使是否應因憲

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7項（總統之彈劾權非屬監察權範圍）

及憲法第 52條（總統原則上不受刑事上之訴追）等規定影響

之疑義。就此，監察院及馬總統有不同意見，但均認此一憲

法疑義，宜聲請大法官以解釋解決之。監察院爰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為

本件釋憲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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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 102年間，本院初次討論本件聲請案是否受理時，

監察院即已完成該二案之調查報告，1本院已取得該二案調查

報告，即監察院已完成調查之事實，為本院 102年時所已知

悉；監察院並已於其 100年原釋憲聲請書敘明就案一部分：

馬總統為恐生憲政爭議而由總統府主動邀請監委茶敘說明

等。2上開已完成調查之事實，監察院再以該院 110年 9月 29

日院台交字第 11025301890號函覆本院稱：案一業於 101年

2月 14日經監察院相關會議決議結案存查；案二業於 98年

11月 4日經監察院相關會議決議結案存查。並依本院之函詢

另稱：監察院目前未有其他當初擬行使調查權，卻因被調查

人身分為總統，而無法立案調查之情事，亦無被調查人身分

為總統之情事。 

三、但監察院迄未以任何理由撤回本件釋憲聲請。 

貳、本件爭議為憲法上重大爭議，具重要憲法價值，本

院大法官未即時作成解釋，甚至以監察院已結案存查，故原

爭議已不復存在，無解釋必要為由，變更決議不受理，本席

難以贊同。本席認為本件聲請仍甚具通案解釋價值，並可防

免未來可能之相同或類似憲法爭議再生，本件如仿本院釋字

第 627號解釋之例，受理聲請並作成解釋，雖然可能被譏為

遲到之解釋，但應比不作成解釋，讓類似並可能再發生之憲

政爭議懸而未決，致可能再生總統為恐生憲政爭議而再邀約

監委茶敘之情事好！3爰將本席之考量及理由簡述如下，用供

參考並盡言責： 

一、如依多數意見之論理，至少在 101年 2月 14日前，

監察院之釋憲聲請應符合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
                                                      
1 該二案之調查報告分別為監察院 99年 5月 12日 99交調 21調查報告、98年 7

月 8日 98內調 64調查報告。 
2 監察院 100年 5月 19日釋憲聲請書第 3及 4頁；蘋果日報，99年 2月 3日 A7

版；聯合晚報，99年 2月 3日 A5版等參照。 
3 為恐生憲政爭議，總統受調查而邀約監委茶敘，此一事實本身即具憲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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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包括具憲法原則重要性，得予受理，殆無爭議。 

二、本件確實涉及憲政上之重大問題。且監察院之聲請

是否符合釋憲聲請要件應以聲請時點判斷，多數意見於超過

10年後，再以監察院已結案，故不符行使職權要件，無解釋

必要為由，決議不受理，不處理，難以服人且不合理。 

三、尤其處理各機關（含監察院）合於法定受理要件之

釋憲聲請並即時作成解釋，以解決機關間憲法爭議，乃大法

官本職之當為，本院釋字第 627號解釋即有關於針對在任總

統刑事豁免權範圍爭議之解釋先例。而且經查大法官在此之

前，應無以類似聲請後監察院已結案為理由，不受理監察院

釋憲聲請之前例。抑且大法官解釋具通案性，本來就不是為

解決個案而設，因此，個案爭議是否嗣後不存在，不應是判

斷是否應不受理之標準。應否受理之判斷標準應在於：有無

通案價值，以杜未來可能憲法爭議，即安定憲政秩序！而就

本件聲請所涉及之爭議抽象事實言：監察院與總統府間未來

可能仍存有類似憲政爭議，因為由目前國內之政治環境觀

察，未來總統就任前曾任公職人員之機率非小，所以類似憲

政爭議不是絕無僅有。 

參、就實體而言：本席以為本院釋字第 627號解釋之論

理及結論足堪參考。即因為總統就任前曾具監察權行使對象

之資格，如就其就任前擔任公職之事項，在總統任期內固暫

不受監察院之彈劾，但非謂在證據保全必要範圍內，監察院

亦不得為無礙總統職權行使之調查。 


